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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調整收費之準公共托嬰中心 
個案稽核問答集 

 

序號 問題 說明 

1 

辦理對象？ 依平價計畫第 5 點第 3 款第 6 目規定，須於

次年辦理稽核。 

以 114 年個案審議稽核年度為例說明 

113 年申請個案審議通過，並於 114 年起調

整收費之準公共托嬰中心。 

2 

倘若托嬰中心無須

認列伙食費的話，

稽核收支明細表內

的各職稱年度人

次、平均薪資及伙

食費限額，是否可

免填? 

不得免填，因為除考慮伙食費限額外，此資

訊一併評估人員薪資合理性及人事費用總額

是否相當。 

3 
檢核表有二，請問

如何擇定？  

各中心依其申報方式，分為所得稅【查帳申

報】及【查定申報】，請擇一填寫。(註 1) 

4 

如何取得所得扣繳

暨免扣繳憑單、網

路申報回執聯、申

報單位各類所得清

單? 

請貴中心會計師/記帳士事務所/負責申報人

提供，或至各類所得憑單(含信託)資料電子

申報系統下載。 

【申報系統路徑】 

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->各類所得憑單

含信託資料電子申報->各類所得憑單(含信

託)資料電子申報系統-使用說明教學。 

 

倘為中心自製之薪資清冊、總數，應與扣繳

憑單申報書相符，即憑認之。 

5 

表 2_稽核收費收支

表，全年實際收托

人次如何填寫? 

填寫每月最高之收托人數，並將 1-12 月每月

底收托人數加總合計，即為全年實際收托人

次。  

6 

表 2_稽核收費收支

表，各職別同仁人

次及平均薪資如何

1. 年度人次即為 1-12 月的每月底人數加

總，例如:1-12 月皆聘有主管人員 1 人，

年度人次即為 12 人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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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? 2. 平均薪資計算是依各該職別之員工扣繳

憑單數，除以員工年度人次，即可得平

均薪資。 

3. 伙食費限額為主管人員、托育人員、廚

工、護理人員年度人次加總*3,000 元。 

4. 此處計算方式與幼兒園業務狀況調查紀

錄表相同。 

7 

倘若負責人兼任直

接人力，但負責人

的收入無扣繳憑單

也未報稅，是否可

列入計算? 

可列入計算，但應有薪資轉帳證明，不得以

簽收單代之。 

8 

加班費免納所得稅

標準為何？ 

1. 公私營事業員工，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

和第 32 條規定的限度內支領的加班費可

免納所得稅，不分男工女工，雇主延長

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一

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，延長工作時間，一

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(符合勞動基準法

第 32 條第 2 項但書及第 3 項規定者，每

月不超過 54 小時，每 3 個月不超過 138

小時) 。 

2. 機關、團體、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的

目的，在國定假日、例假日、特別休假

日執行職務支領的加班費，金額如果符

合前面規定標準範圍以內，免納所得

稅，加班時數，可以不計入「每月平日

延長之工作總時數」內計算。例如一位

員工如果在一個月內正常工作天中已加

班 49 小時，46 小時的部分依規定可以免

稅，另外超過的 3 小時加班費則要併入

薪資所得課稅，如果在國定假日又加班

了 8 小時，只要他所領的加班費符合勞

基法的標準，這 8 小時的加班費仍然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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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。 

（財政部 74 年 5 月 29 日台財稅第 16713

號函參照） 

註1. 執行業務者帳簿憑證設置取得保管辦法(下稱辦法)第 1條第 2款規

定，私人辦理之補習班、幼兒園、養護、療養院（所）不符免稅規定

者，有關會計帳 簿憑證之設置、取得及保管準用本辦法之規定。依

辦法第 2條規定，執行業務者至少應設置日記帳一種，詳細記載其業

務收支項目。 

 查帳申報者，執行業務所得為業務收入減除必要費用，執行業務

所得的必要費用包括與業務運營直接相關的各項支出，如、

材料費、薪資等，並可根據不同職業的標準進行扣除。提供

「年度執行業務(其他)所得損益計算表」。 

 查定申報者，依據不同職業的標準進行扣除，以托嬰中心為例，

成本率為 20%。提供「幼兒園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」，由財政部

核定所得稅額，表列即有薪資費用(與扣繳申報數相當)，及業務

收入。 


